
　　　　　　　　　　　中央銀行同業資金調撥清算系統每日工作時程表

時間 工作項目 說明 
08:30 ‧ 開機通知 ＊ 本行完成開機作業。 

＊ 接受連線機構開機通知。 
09:00 ‧ 當日營業開始 

‧ 受理轉帳、查詢交
易 

‧ 日間透支開始 
‧ 執行交換票據兌付 
‧ 預告票據交換應收

／應付差額 
‧ 開始執行證券款項

清算作業 

＊ 開始受理當日交易。 
＊ 系統檢視日間透支擔保品帳戶，開始提供日間透支。 
＊ 不足額扣付票據列第2優先等級，並納入排序等候機制處理，系統隨

時檢視，俟有足額扣付隨即兌付。 
＊ 本行依票交所傳輸之各參加單位當日票據交換應收／應付差額，於

系統辦理預告。 
＊ 集保結算所之票券款項清算作業係採逐筆即時清算；證交所之上市、

上櫃股票款項清算作業及櫃買中心之等殖成交系統款項清算作業則採
淨額且多批次之清算方式。 

13:30 ‧ 執行期約轉帳交易 ＊ 本行執行當日到期期約交易入檔作業，於此時點仍無足額扣付之轉
帳交易列為第3優先等級，並納入排序等候機制處理，系統隨時檢視，
俟有足額扣付隨即兌付。 

14:30 ‧ 開始執行票據交換
清算 

‧ 執行媒體交換自動
轉帳（ACH）圈存
第1次清算 

＊ 票交所開始執行票據交換應付差額扣帳，於此時點仍無足額扣付之
應付差額列第2優先等級，並納入排序等候機制處理，系統隨時檢視，
俟有足額扣付隨即兌付。 

＊ 票交所應監控參加單位是否補足應付差額，並通知未補足差額之參
加單位補足。 

＊ 票交所執行完票據交換清算後，繼續執行ACH圈存第1次結算差額之
清算，入扣帳程序同上。 

15:30 ‧ 完成交換票據兌付 
‧ 完成票據交換清算 
‧ 通知證交所及櫃買

中心關帳 

＊ 於此時點仍無足額扣付之交換票據，依規定辦理退票，並列印應退
票據報表。 

＊ 於此時點仍未補足票據交換及ACH圈存第1次結算應付差額之參加單
位，經票交所查證已有待轉入資金者，應依本行規定之作業程序申請
延時。若經票交所查證無待轉入資金來源者，應由票交所依規定啟動
違約處理程序，完成當日票據交換及ACH圈存第1次清算作業。 

＊ 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若需延長款項清算作業時間，應依本行規定之作
業程序申請延時。 

16:00 ‧ 通知聯合信用卡處
理中心關帳 

＊ 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若需延長款項清算作業時間，應依本行規定之
作業程序申請延時。 

16:30 ‧ 通知集保結算所關
帳 

＊ 集保結算所若需延長款項清算作業時間，應依本行規定之作業程序
申請延時。 

16:50 ‧ 財金公司結帳 ＊ 財金公司若需延長跨行匯款系統作業結帳時間，應依本行規定之作
業程序申請延時。 

17:00 ‧ 開始執行退票交換
清算 

‧ 執行ACH圈存第2次
清算 

＊ 票交所開始執行退票交換應付、應收差額之扣帳及入帳作業。 
＊ 票交所ACH批次及ACH圈存第2次之結算差額，併同上述退票交換應

付、應收差額辦理清算。 

17:10 ‧ 通知終止日間透支 
‧ 通知終止排序等候 

＊ 於此時點終止提供日間透支；並發送下列訊息通知連線機構： 
　1.  終止提供日間透支。 
　2.  尚未償還日間透支之金融機構，其透支金額狀況，以及其應於

17:40完成償還。逾規定時點未償還日間透支者，將計收懲罰息。 
＊ 未處理完成之排序等候指令，系統逕予取消，並通知原發送單位；

其中第1等級轉帳交易及第2等級交換票據及交換應付差額並依本行相
關規定辦理。 

17:30 ‧ 完成退票交換清算 ＊ 於此時點仍未補足應付差額之參加單位，經票交所查證已有待轉入
資金者，應依本行規定之作業程序申請延時。若經票交所查證無待轉
入資金來源者，應由票交所依規定啟動違約處理程序，完成當日退票
交換清算作業。 

17:40 ‧ 日間透支償還截止
時點 

‧ 結束對外營運 

＊ 於此時點尚未清償日間透支之金融機構，本行將計收懲罰息。 
＊ 連線機構因本身系統異常或其他重大事由，無法於此時點完成相關

作業者，應依本行規定之作業程序申請延時。 
18:20 ‧ 關機 ＊ 本行列印當日所有交易明細表、餘額表、彙計表、透支表等相關報

表。 
＊ 結束作業。 


